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星市监处罚〔2025〕DD1011号
当事人： 桂林建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称：当事人）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300MA5NC0870Y                                         
住所（住址）：桂林市七星区穿山街道办太平里四组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黄军韬                               
[bookmark: _GoBack]身份证证件号码：4****************4                                           
本局执法人员对未年报的企业进行清查时，发现当事人连续两年未依法进行企业年报，涉嫌存在公司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的违法行为。本局对当事人上述行为予以立案调查。执法人员通过工商登记系统对当事人年报情况、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情况进行了查询，通过当事人工商注册登记留存联系电话与当事人进行了联系,对当事人注册登记的住所进行了现场检查,向国家税务总局桂林市七星区税务局发函对当事人的报税情况进行了调查。
经查，当事人已领取《营业执照》开业经营，2024及2025年未依法进行企业年报；从2018年9月6日起至本案调查终结时止，未在登记机关办理歇业备案及任何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通过登记留存的联系电话及营业执照注册地址均无法联系到当事人；经致函税务部门查实，当事人未办理税务信息确认，无税务登记信息。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本局2025年10月16日发给国家税务总局桂林市七星区税务局的《关于协助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函》原件1份、由国家税务总局桂林市七星区税务局于2025年10月17日提供给本局的《关于协助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函的复函》原件1份。
证据二：由执法人员登录《广西市场监管综合业务管理系统》提取的当事人“企业基本信息”“企业公示年报信息”“变更（备案）”信息截图各1份。
证据三：执法人员与当事人联系的电话录音1份。
证据四：由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笔录》1份、现场检查照片证据提取单1份。
本局已于2025年10月23日依法对当事人履行了行政处罚前告知义务，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及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行使上述权利。
本局认为：当事人领取营业执照开业后从2024年至2025年期间一直处于自行停业状态，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款：“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原因造成经营困难的，市场主体可以自主决定在一定时期内歇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市场主体应当在歇业前向登记机关办理备案。登记机关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歇业期限、法律文书送达地址等信息。”的规定，构成了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的违法行为，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处罚。
案件调查过程中，当事人无法定从轻、减轻、免于行政处罚的事实和理由；也未向我局提出从轻、减轻、免于行政处罚的理由和证据，本局决定依法对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
综上所述，当事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的规定，本局决定给予当事人如下行政处罚：
吊销当事人的工商营业执照。
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或者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在复议或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处罚决定的执行。

                          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5年12月4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三 份， 一 份送达，一份归档， 一份备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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